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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晋民〔2023〕146号
	关于印发《福州市晋安区民政局2023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（社会组织）抽查工作计划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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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级各社会组织：
为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监管的意见》精神，结合《福州市市场监管局、福州市审改办关于印发福州市全面推行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榕市场监管企管〔2018〕54号）要求，制定《晋安区民政局2023年区级社会组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（社会组织）抽查工作计划》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组织实施。
附件：《2023年晋安区社会组织抽查工作计划》
福州市晋安区民政局
2023年6月12日
2023年晋安区社会组织抽查工作计划

为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监管的意见》精神，结合《福州市市场监管局、福州市审改办关于印发福州市全面推行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榕市场监管企管〔2018〕54号）要求，特制定晋安区民政局2023年晋安区社会组织抽查工作计划如下：
一、抽查任务及内容
按照《社会组织抽查暂行办法》规定，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年度报告、信息公开、内部治理、财务状况、业务活动等情况。具体抽查事项如下：
1、是否按要求参加年度报告；
2、年度“期末净资产合计”是否不低于注册资金数额；
3、年度财务收支情况是否向理事会报告；
4、办公地址与登记地址是否一致；
5、是否按规定设立监事会或者监事；
6、是否按规定建立党组织；
7、是否依法进行税务登记；
8、是否有专职工作人员；
9、年度召开理事会是否至少两次；
10、登记证书、印章、财务凭证是否规范齐全。
二、抽查对象
全年随机抽查对象的总量应不低于对应事项检查对象的 5%
三、抽查频次
随机抽查原则上每年至少一次，具体时间由局分管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根据工作计划确定。
四、检查组人员组成
检查工作由局分管社会组织工作的领导负责，对区级社会组织的双随机抽查工作执法检查人员，应从福州市晋安区民政局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。
五、具体工作要求
1、做好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任务与日常监督工作的衔接，将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作为日常监督工作量的一部分统筹安排。在执行随机抽查任务过程中，可整合其他日常监督检查事项，联合开展抽查。对同一检查对象，要在兼顾各专业需求的基础上争取一次性完成抽查事项，避免对检查单位造成不必要的干扰。发现违法行为符合立案条件的，要坚决立案查处，维护国家随机监督抽查的严肃性。
2、除完成计划外，要结合工作实际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执法工作。监督执法适用随机抽查的，应当采取双随机方式，提高行政执法效率、增强执法公正性。
3、有关社会组织要根据检查内容认真做好准备。
4、检查组要严格遵守中央“八项规定”，认真落实廉洁自律有关规定。
六、抽查结果公示
对在抽查任务完成后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将抽查结果信息通过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网站依法向社会公开，并将抽查结果信息录入福建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。抽查结果信息包括：抽查未发现问题、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、行政处罚、无法联系（检查时单位已关闭、行政执法文书送达不到未履行未结案等情形）等4类。 
附件：《2023年晋安区民政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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